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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课外运动伤害司法裁判的思考

———基于两份民事判决书的法理探析

霍丁鹏

（陕西中医药大学，西安　７１２０４６）

摘　要：法治中国背景下，对学生体育运动伤害问题进行法理审视显得格外重要。对两份民事判决书

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起课外青少年校园运动伤害案，案情相似且两地法院均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却

出现不同的判罚结果。在此基础上进行法理探析：当冲突发生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理应得

到人们的尊崇，然而法官如何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博弈困境中得到妥善平

衡，则需要一个明确的价值尺度和更为先进的法律制度来划定界限。对此，呼吁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

下努力将学生体育运动伤害案例纳入 “指导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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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政策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１．１　政策背景

２００７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

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对青少

年体育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十年之后，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发

布 《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进一步加强青

少年体育工作。其间，党和政府从未放松过对青

少年体育工作的重视，尤其是十八大之后。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强化体育课和课

外锻炼的重要部署；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明确提出，

切实保障中小学体育课课时，鼓励实施学生课外

体育活动计划，促进青少年培育体育爱好，掌握

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确保学生校内每天体育

活动时间不少于１小时；２０１６年４月，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 《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改革

发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２０１６年９

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青少年体育 “十三五”

规划》，希望到２０２０年青少年体育活动更加广

泛，青少年训练基础更加坚实，青少年基本公

共体育服务城乡、区域更加协调；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

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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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１．２　问题的提出

上述政策和文件对于各地积极推进青少年体

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我国青少年体育

发展也因此取得显著成就。然而，不可回避的现

实是：我国青少年体育仍然薄弱，政策法规不够

完善、青少年体育活动时间不足、社会力量参与

不够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一面是政策、文

件的大力促进和众所周知的体育运动有助于学生

身心全面发展，一面是家长、学校、学生能躲就

躲和令人谈之色变的体育运动伤害。于是，解决

好学生体育运动伤害问题就成为化解以上矛盾的

关键之举。那么，法院应如何裁决学生体育运动

伤害纠纷？采纳哪种归责原则使人们能够普遍接

受？这些问题是我国体育法学界必须回答的。

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两起案情相似、结果迥

异的青少年校园课外体育运动伤害司法实践

（以下分别简称 “山西省实验中学案”和 “北

京市梨园学校案”）作一些初步的法理剖析，

以期为我国该类问题的法律处理提供一种视角

和理论参考。

２　关于青少年校园课外体育运动伤害的

两份民事判决书

２．１　（２０１４）并民再终字第９１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与审判要旨

在该案中，原告刘某系山西省实验中学高二

年级学生，被告郝某为该校高一年级学生。２０１０

年４月８日晚７：００左右，刘某和郝某等在校内

自发组织打篮球，两人在一次起跳后发生碰撞，

刘某受伤倒地。经医院确诊，刘某为左腿胫骨腓

骨粉碎性骨折，累计住院１６天，花费３１３４５．４８

元，并支付护工费５２００元。原告住院期间，被

告父母向原告支付了１００００元。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８

日，经太原市小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某的伤

情构成九级伤残。２０１１年７月４日，原告进行

二次手术，支出医疗费３３３９．５５元。事后，原

被告因协商不成而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该事故的发生均

无明显过错，对于原告受到的损失，被告监护

人应从公平角度出发承担一定责任；山西省实

验中学作为教育机构，对住校的未成年人活动

未尽到全面合理的教育、管理职责，也应承担

一定责任。遂作出一审判决：原告两次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总计１０８３８３．０３元。其中郝某承担

３０％，山 西 省 实 验 中 学 承 担 ２０％，原 告 自

担５０％。

一审判决后，两被告均不服，向山西省太原

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

三方的责任划分并无不当，但认为一审法院判决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１００００元不当，并非赔偿，

而是补偿，其余费用与一审法院认可的金额

一致。

２．２　（２０１８）京０３民终２０５２号民事判决书：案

情与审判要旨

原告曹某与被告石某均为北京市通州区梨园

学校学生。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９日下午，两人放学后

在学校篮球场 （因操场施工临时开辟的场地）打

篮球。打球过程中，曹某持球上篮，石某防守，

一次身体接触后曹某摔倒受伤。受伤后，曹某在

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１１天，其伤情被诊断

为创伤性髌骨脱位 （左）膝关节游离体 （左）。

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出具司

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曹某的伤残等级为十

级。曹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要求石某与梨

园学校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１８２１６６．３２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石

某及梨园学校对于曹某的人身损害是否具有过

错。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无法证明石某具有伤害

曹某的主观故意，亦无法证明石某在防守过程中

有明显不符合篮球竞技规则的高度危险性动作，

故石某对曹某的人身损害后果不具有过错。一审

法院同时认为，曹某受伤虽发生在梨园学校临时

开辟的篮球场，但梨园学校在操场施工期间为满

足学生体育活动需求而开辟篮球场地的行为有利

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过错，

且没有证据证实事发篮球场不符合国家标准，故

梨园学校不具有过错。对此，一审法院在综合考

虑案件情况下，认为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曹

某与石某的监护人共同承担损失，各５０％，学

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石某监护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的判决是：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２．３　对两份判决书的比较分析

从上述案情概括和裁判要旨能够看出，两案

的相似点颇多：受害学生和侵害学生在案发时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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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处于高中阶段的未成年人，案发地点都为学生

所在学校的篮球场，时间均是放学后，所涉运动

项目都是篮球，比赛组织形式均为自发组织，双

方对事故发生均无过错，法院在裁决时均采纳公

平责任原则对受害者的合理损失进行分担处理。

不同的是，校方承担责任比例不一致，山西省实

验中学需承担２０％，而北京梨园学校则不承担

任何责任。

３　关于两案的法理评析

３．１　缘何冲突，如何调和

在这里，要从两方面来阐释冲突，当然也会

顺延说明如何调和这两方面冲突。第一个冲突即

原告与被告的冲突。罗斯科·庞德在 《通过法律

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指出，想要协调好这类冲突

或重叠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任务，它要求我们

需要有一个手段在不能满足人们对自身的一切要

求的情况下，至少尽可能地做得更好。从这个角

度来看，我们需要以个人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做某

些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为出发点，也可能以

不强迫他去做他所不想做的事情的要求、愿望或

需要作出发点［１］３９。这样的要求、愿望和需要，

在法律科学中，从耶林以来被称为利益。

据此可以理解为，上述两案中原告与被告的

冲突是由于原告与被告在竭力满足各自的利益要

求、愿望和需要时所发生的竞争。这样的竞争在

文明社会中，若不能通过双方协调一致达成调

和，通过一整套权威性指示或根据这种意义上的

法律来进行调和也不失为一种妥善之举。然而，

这一妥善之举所作出的结论是否妥善，便引出了

本文第二个需要讨论的冲突。

第二个冲突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

在法律科学中，论及利益，让人必须关注功利主

义，而对此的关注点应集中在边沁、穆勒和耶林

的著述中。边沁将功利定义为这样一种原则：

“即根据每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

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

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２］他还强调说，社会

所具有的利益不能独立于或对抗于个人的利益，

而应该是 “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总

和。”［２］耶林则在 《法律：作为实现目的的一种手

段》中认为，保护个人利益并非法律的唯一目

的，法律的目的在于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

形成一种平衡［３］。可见，二人均认为个人利益与

社会利益绝非仅是呈现对抗状态，而是可以并行

不悖的。

回到案件本身，两案中受害学生的身体权、

健康权作为个人利益，在诉至法院后，与 “大力

开展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这一社会利

益便构成了一种冲突。实际上，在人类漫长的历

史中，可以说始终充斥着这样的冲突，而人类也

发明了诸如法律、产权、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

各式制度和文化来加以应对。那么，如何解决本

文所要探讨的这一冲突，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协调共赢？从学术理论界来看，有人提出应通过

购买保险，完善和扩大风险转移机制来消除或减

小体育伤害事故对学校体育正常开展的影响［４］；

还有学者认为，借助风险管理是处理学校体育伤

害事故的最佳选择［５］。从实践层面来看，也有一

些地方在该领域做出了尝试，如上海市在２０１６

年首推 “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专项保障基金”［６］；

扬州市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市财政每年拨款４０万

元，给市直学校学生购买 “校方无过失意外伤害

险”，包括运动伤害在内的学校无责任意外伤害

将由保险公司买单［７］。这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努

力为有效解决上述冲突作了有价值的探索。于

是，赵毅和王扬在对上海市 “学校体育运动伤害

专项保障基金”和日本的完全 “去司法化”进行

理论分析后，提炼侵权法救济、社会保障基金及

保险的各自优势，在深度融合多种救济机制基础

上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校园体育伤害多元救济

模式［８］。

３．２　各方均无过错是否应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在教育部颁发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后，特别是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公布实施之

后，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教育机构承担责

任的基础是其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

已尽到上述职责的就没有过失，也就没有责

任［９］。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均无过错的

体育运动伤害事故中，学校承担学生在校人身损

害赔偿责任可能会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所谓公平

责任，也称衡平责任 （Ｂｉｌｌｉｇｋｅｉｔｓｈａｆｔｕｎｇ），是

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

由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

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任加害人对受害人的

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１０］。据此可知，公平责

任是在不考虑当事人过错和过错程度的情况下，

基于对当事人财产状况和受害人财产损失的程度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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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决定的责任。

结合两案事实可知，受害学生、侵害学生和

学校在事故中均无过错。法院在判决时均采纳了

公平责任原则，那么这一做法有没有依据呢？实

际上，学界和实务界对教育机构的责任是否可以

适用此原则，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比如 《上海

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就规定：

“对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当事人均无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平责任的原则，由当

事人适当分担经济损失。”［１１］杨立新则对此持反

对意见，他认为，此举加大了教育机构的责任，

这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体学生的福利［１２］。

在我国体育法学界，韩勇与杨立新的观点形

成呼应并认为，认定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民事责任

的原则应该是：过错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过错

推定原则为例外，慎用公平责任原则［１３］。赵毅

则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认为如若青少年校园

体育运动伤害发生在课外且学校无违法行为和过

错，则学校既不需要承担责任，也将被豁免承担

分担损失的义务［１４］。然而，类似于本文两案的

各方均无过错但受害人诉至法院请求学校赔偿损

失的司法案件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从长

远来看，像 “山西省实验中学案”这样的司法判

决是极具腐蚀性的，它腐蚀的不是个别学校，而

是整个学校体育开展环境。因此，无论从法律解

释看，还是从降低学校承担的经济成本以及促进

整个学校体育大环境的必要性来看，慎用公平

责任原则都无可厚非，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当然， “慎用”并非完全拒绝，更不是对受伤

学生的 “不理不睬”，而是希望把一些隐含的、

意义更大的问题提出来，即接下来要讨论的，

应该建立怎么样的价值判断来尽可能调和矛盾

与分歧。

３．３　建立怎样的价值判断以使责任比例划分更

恰当

从上述案情可以看出，两案争议的另一个焦

点是原告与各被告之间应如何划分责任比例。在

法律科学中，价值问题是一个尽管困难但又不能

回避的问题。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法学家

们都对价值准则的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进行了

讨论与论证，以使它们符合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社

会理想。在此，仍要借用罗斯科·庞德在 《通过

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的观点，书中关于 “价值

问题”的学理论述对我们的法理探析有一定借鉴

意义。

罗斯科·庞德在书中对法律是怎样在实际中

处理价值尺度这一问题提出了三种方法，即：

一、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能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

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和重叠的利益得以调

整，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合理发展的方法；

二、按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法律假说来进

行评价；三、把关于法律秩序的一种公认的、传

统的权威性观念以及关于法律制度和学说应当是

怎样的东西适用于争端解决。他随后又论述到，

由于经历了从一种社会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秩

序，且法学思想也趋向于一些新的动向，使得原

本是法学家主要依靠的第三种方法和在２０世纪

被人们广泛主张的第二种方法已很少有用处且在

实际运用时遇到了困难。于是，庞德认为在新旧

法律秩序交替之际，法院须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

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

使其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

方案以最大化的效果［１］６３８０。

然而问题是，在普通法系国家，从法院法官

的判决中可以抽象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原则

或规则，这些判例就会成为先例且用来指导同类

案件。但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司法判例并不

具有参考性。这样看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上述庞

德的理论学说也不具有参考性呢？其实并非如

此，因为庞德所说的经验并非完全指英美国家的

先前判例，而是指任何有助于去寻找某种能在

无损于整体利益方案条件下使冲突和重叠利益

得以调整并同时使其以合理发展的方法。因

此，我们可以相当稳妥地认为，所有在司法实

践中发生的旨在努力找寻个人利益与学校利益

平衡的学生体育运动伤害案例均可以被认为是

建立我国学生体育运动伤害纠纷良性解决机制

的有益经验。

另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有益经

验中提取 “最大公约数”使纠纷解决更让人们信

服，同时让司法判决结果合乎公众对法律、规

则、习惯等的大致预期，而不是出现以上两案之

类的矛盾局面，这就须正视 “司法自由裁量权”

的问题。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辩证推理乃是要

寻求一种答案，以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

当接受何者的问题作出回答。由此，法官就会在

正义与合理政策的观念下进行价值判断，判断结

果往往会体现在其司法自由裁量权中。因此，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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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适用公平责任的视角下，“山西省实验中学

案”的法官更倾向于在公平观念下为弱势者填补

损失，而非鼓励学校大力开展体育运动。这样的

倾向用司法自由裁量权来解释还能理解，但该案

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同时适用了公平责任原则和过

错责任原则就有点匪夷所思，万幸的是，二审法

院对此作了纠正，但仍然判决学校承担２０％的

责任。与之相反的是，“北京梨园学校案”法官

则认为，梨园学校在操场施工期间开辟临时篮球

场地的行为本身有助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的整体

利益，而非需要具体保障的个人利益。关于这个

问题，无论是现有法律法规还是专家学者的阐述

理解，都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

主审法官的价值判断和主观信念在解决此类案

件时往往会使这一平衡发生倾斜。如今看来，

这一倾斜还未完全倒向一边，但要想在未来的

此类判决中给出恰当的责任比例划分还需要更

为先进的法律制度。因为以主观司法价值判断

和偏爱为基础的判决，往往要比以正式的或非

正式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判决表现出更大程度

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所以先进的法律制

度通常倾向于限制价值判断论推理在司法过程

中的适用。

４　建议：将学生体育运动伤害案例纳入

“指导性案例”

　　案例指导制度是在我国成文法的体系框架下

于司法环节建立的一种补充机制，它旨在借助司

法人员的能动性和案例指导的规范性约束司法自

由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增强司法工作透

明度，从而试图将立法理性与司法理性有机结

合。最高人民法院自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公布第一批指

导性案例以来，已先后公布了２１批共１１２个指

导案例。有报告显示：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２日，共有５３１件案件参照指导性

案例，其中，民事案件４８９件，行政案件３５

件，刑事案件７件
［１５］。如此看来，无论是从实

施时间、案例数量还是其对于司法活动的影响

均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在我国法院审级制度

等相关机制的影响下，指导性案例有着不容忽

视的实际影响力且在辖区内受到重视并被自觉

遵循［１６］。

于是，积极主动地筛选并推动学生体育运动

伤害类案件纳入 “指导性案例”，可以说是当前

解决此类案件判罚不一的有效途径，亦可视为先

进法律制度下建立妥当的价值判断以使责任比例

划分更恰当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１］　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Ｍ］．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０：３９．

［２］　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１８２３：２．

［３］　Ｅ·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Ｍ］．

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

［４］　王菁，于善旭．体育伤害事故阻滞学校体育正常开

展久治不果的致因与治理［Ｊ］．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２６（５）：４２５．

［５］　陈立春，常立飞．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风险管理

［Ｊ］．体育学刊，２０１０，１７（３）：４１．

［６］　姜新杰．上海首推“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专项保障基

金”［Ｊ］．上海教育，２０１６（９）：９．

［７］　王小亮．我市“青少年茁壮成长工程”持续发力：学

生运动伤害，将由保险公司买单［Ｎ］．扬州时报，

２０１７０６１３（Ｂ０１）．

［８］　赵毅，王扬．论多元化校园体育伤害救济模式之构

建［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４３（６）：１１５．

［９］　杨立新．制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争论的若干理论

问题：中国民法典制定研讨会讨论问题辑要及评论

（二）［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１）：３４．

［１０］　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等．民法学［Ｍ］．５版．北京：

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１］　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ＥＢ／

ＯＬ］．（２０１７０５１９）［２０１８０３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ｐｃｓｃ．ｓｈ．ｃｎ／ｎ１９３９／ｎ１９４８／ｎ１９４９／ｎ２３２９／ｕ１ａｉ１４６

４９７．ｈｔｍｌ．

［１２］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Ｍ］．２版．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７．

［１３］　韩勇．学校体育伤害的法律责任与风险预防［Ｍ］．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４］　赵毅．青少年校园体育伤害争端如何适用法律？：

（２０１１）宝少民初字第１１３号民事判决书解析［Ｊ］．

体育与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４．

［１５］　指导性案例适用情况分析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１８

０３２９）［２０１９０５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ｆａｂｕ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８８８３２．ｈｔｍｌ．

［１６］　于同志．“案例指导”何以发生［Ｊ］．法律适用，２０１７

（１０）：３０．

０１



第６期 霍丁鹏：校园课外运动伤害司法裁判的思考

犜犺狅狌犵犺狋狊狅狀犑狌犱犻犮犻犪犾犑狌犱犵犲犿犲狀狋狅犳犆犪犿狆狌狊犈狓狋狉犪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狉犛狆狅狉狋狊犐狀犼狌狉狔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ｗｏＣｉｖｉ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ＨＵＯＤｉｎｇｐｅｎｇ

（Ｓｈａａｎ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Ｘｉ’ａｎ７１２０４６）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ｔｉ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ｍｏ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ｃｉｖｉ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ｗｏ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ｃａｍｐｕｓ

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ａｎｄｂｏｔｈｃｏｕｒｔ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ｆａｉｒ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ｐｅｎａｌ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ｗｈｅ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ｃｃｕｒ，ｔｈｅ

ｌａｗａｓａｍｅａｎ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ｂｙｐｅｏｐｌ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ｏｗｔｏ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ｅ

ｔｉ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ａｎｄｍａｋ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ｏｆ

ｇａｍ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ｃｌｅａｒｖａｌｕ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ｄｅｌｉｍｉ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

ｗｅｃａｌｌｆｏｒ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ｊｕｒｙ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ｏ“ｇｕｉｄ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ａｓｅｇｕｉｄ

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ｊｕｒｙ；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ｕｒｉｓｐ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ｒｕｄｅｎｃｅ

（上接第５页）

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犘狉犲犱犻犮犪犿犲狀狋狅犳犛狆狅狉狋狊犚狌犾犲犫狔犔犪狑犪狀犱犐狋狊犠犪狔犗狌狋

ＣＨＥＮＺｉｐ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ｒｕｌｅｂｙｌａｗ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ｒｕｌｅｂｙ

ｌａｗ．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ｉ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ｅｅｄ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ｒｕｌｅｂｙｌａｗ，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ｓｐｉｒｉｔ，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ｒｕｌｅ

ｂｙ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ｉｎｓｐｏｒｔｓｒｕｌｅｂｙｌａｗ．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ｓｌｉ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ｒｕｌｅｂｙｌａｗ，ｔｈｅ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ｒｕｌｅｂｙｌａｗ

ａｎｄｓｐｏｒｔｓｓｐｉｒｉｔ．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ｐｏｒｔｓｌｅｇａｌｎｏｒ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ｐｏｒｔｓｊｕｄｉ

ｃｉａｌａｎｄ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ｅｆｆｏｒｔｓ，ｐｕｒｉｆ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ｐｏｒ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ｘｐ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ｐｏｒｔｓｌｅｇ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ｆｕｌ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ｏｆ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ｒｕｌｅｂｙｌａｗ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ｐｏｒｔｓ

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ｐｏｒｔｓｒｕｌｅｂｙｌａ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ｐｏｒｔｓｓｐｉｒｉｔ；ｃｉｔｉｚｅ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１




